摄影服务协议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

项目联系人：侯慧梅

通讯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中心一路39号

联系电话：0755-88938708

乙方（受托方）：
项目联系人：
通讯地址：
联系电话：
一、拍摄内容及时间、地点：

拍摄内容：2024年深圳供电局员工形象图片拍摄

拍摄时间：2024年4月22月（具体日期待定）

拍摄地点：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中心一路39号
拍摄细则：一名摄影师，一名摄影助理，化妆师等工作人员若干。

	项目类别
	拍摄设备
	合计（含税）

	专业顶级灯光
	5组灯光
	￥10000元

	资深摄影师
	1名摄影师
	

	摄影助理
	摄影助理1名
	

	灯架道具
	灯架，反光伞，柔光箱若干
	

	化妆及造型
	　1名化妆师，提供所有化妆及造型服务
	


二、支付方式：

现金，转账，合计：RMB 10000.00元，人民币壹万元整。
预计拍摄工作周期1个工作日，后期修片7个工作日，具体日期由双方协商，以正式广告摄影合同为准。

三、备注以上各项报价均不含税费财务费用，开具发票需在总金额基础之上另加发票税率6% 。

报价确认后，签署协议书时，客户支付总金额的60%作为预付款，如客户违约导致协议不能履行，该项付款作为违约金，不予以退回。

专业数码相机拍摄（3000万象素以上全画幅相机），提交客户每张40MB以上的TIFF格式电子文件和RAW格式数码文件各一套，客户如需须多选或精修文件（超出合同规定图片数量），则另外收取每张200元的图片处理费。。

拍摄内容如有变更，价格另计。

签订合同前请参考深圳市广告摄影师专业委员会协议条例。

本报价单不作合同要约，一切内容以正式签订的《平面广告摄影合同》为准。

	甲方：【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】
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【      】
经办人：【      】
签订日期：【      】
	乙方：
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【      】
经办人：【      】
签订日期：【      】


